
柳交 规 〔2025〕1号

柳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柳州市网络预约
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》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网络 预约 出租 汽 车经 营者：

为加 强柳州市网络 预约 出租 汽 车（ 以下简 称“网约 车”） 管 理， 规 范

车辆技 术标准， 根据 《网络 预约 出租 汽 车经 营服务 管 理暂 行办 法 》及

《柳州市网络 预约 出租 汽 车经 营服务 管 理实 施 细 则》等要求， 我局组

织 制定 了 《柳州市网络 预约 出租 汽 车车辆技 术标准》（ 试 行）， 现 予 以

印 发， 请 认 真贯彻 执 行。

柳州市交 通运 输 局

2025 年 3月 28日

（ 此件公 开发布）



柳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拟从事 网约 车经 营的 车辆， 应 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 一） 在服务 所在地登 记 的 七座 及以下乘 用车， 车辆使 用性

质登 记 为“预约 出租 客 运 ”；

（ 二 ） 车辆初始 登 记 注册 日期至 申请 时未超过 180天， 且应

属 工业和 信息 化部 《新 能源 汽 车推 广 应 用推 荐车型 目录》所列新

能源 小客 车；

（ 三） 车辆轴距 不小于 2700毫米；

（ 四） 安 装 符合《柳州市网络 预约 出租 汽 车车辆智 能安 防服

务 设 备配置指引》要求的 车辆智 能安 防服务 设 备， 并 接 入 市交 通

运 输 行业监 管 平 台。

二 、车辆不得 安 装 出租 汽 车顶灯标志、营运 标志和 空 车待 租

标志， 车身 不得 张贴营业性广 告。

三、申请 办 理《网络 预约 出租 汽 车运 输 证 》的 车辆所有人 为

企业的 ，办 理主体 应 当为服务 所在地依 法 取得 相应 资质的 网约 车

经 营者或巡游出租 汽 车企业。

四、个人 仅限为其 所有的 一架 车辆申请 从事 网约 车经 营， 且

其 须持有《网络 预约 出租 汽 车驾驶员 证 》并 直接 从事 经 营活动 。

五 、本标准适用于 柳州市区行政区域内 网约 车车辆经 营许 可

办 理， 不符合本标准的 ， 不予 办 理《网络 预约 出租 汽 车运 输 证 》

相关 手续 ， 市辖 各县 可参 照执 行。

六 、本标准自 2025 年 4月 1日起施 行。



柳州市交 通运 输 局办 公 室 2025 年 3月 28日印 发


